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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

】
徐醒尉

民以食为天，这是中国人的老

话，餐桌上一箸一饭，一饮一酌，都

能讲出进退礼仪、治国为人的道理

来。比如传说中的贤相伊尹，就用鼎

炉“调和五味”之说来辅佐商汤；清

初李渔 《闲情偶寄》 则以自然、本

色、天成的饮食之道来印证其做人为

文的风格；庄周写“庖丁解牛”，寓意

由技进艺的境界；袁枚著 《随园食

单》，则更像是富贵闲人的一番生活注

解。吃饭与人生，就是如此紧密地结

合在了一起，通过口腹之欲，便能看

出人之品性，官之廉勤，这一点，在

另一本著名的古代食谱——南宋人林

洪的 《山家清供》 中最能窥见一斑，

我们不妨讲几个其中的故事。

南北朝时期，担任吴兴太守的蔡

撙，因为想“不饮郡井”，即不去烦劳

治下的百姓来供养自己，便在家中书

斋前遍种白苋、紫茄，且常以这两种

植物为食，清廉自守，于是这道菜便

被林洪命名为“太守羹”。他不无感慨

地写道：“世之醉醲饱鲜，而怠于事

者，视此得无愧乎！”世上那些每日酒

足饭饱却懈怠政务的官员们，看见这

道太守羹，能不感到羞愧吗！简单的

清炒蔬菜，其味道大约并不出色，林

洪所要真正表达的其实是清廉的情怀。

很奇妙的是，在 《山家清供》 中

另外还有一道羹，与蔡撙的故事却恰

好相反，它叫鸭脚羹。别皱眉，它并

不是真的用鸭掌来熬制，而是用来形

容一种葵类植物。书中在记述了它的

做法后写道：“昔公仪休相鲁，其妻植

葵，见而拔之，曰：‘食君之禄，而与

民争利，可乎？’”

公仪休为鲁相时，有人知道他喜

欢吃鱼，就给他送上门来，公仪休坚

辞不受，他表示现在我是宰相，靠着

俸禄能吃上鱼，可一旦受贿被罢，以

后既没俸禄，也不会再有人给我送

鱼，因此我不能接受。他觉得蔬果美

味，就把自家院子的葵菜都拔了，看

见自家老婆织的布很漂亮，就把家里

的织布机也烧了，为的是让

种菜织布的普通老百姓都

能通过卖货来获得报酬，

当官的不与民争利。

一个是自种蔬菜，不

去劳烦百姓供养，一个是

拔 除 蔬 果 ， 不 与 百 姓 争

利，截然相反的行为，却

都秉持一颗为民之心。

《山家清供》 中有一种

美食叫“大耐糕”，其原料主要

就是柰子，这是苹果的一种，又

称为“花红”或“沙果”。大耐糕听上

去像是一种面食糕点，其实际的作法

却是将包括柰子在内的各种水果入甑

蒸熟。至于为何叫它大耐糕，背后自

然也有一个故事。

北宋天禧初年，官员向敏中被真

宗皇帝特命为仆射一职，真宗以为向

家今日必然是宾客盈门，谁料派人前

去一看，向敏中闭门谢客，来人还不

死心，又偷偷跑进厨房一问，近几日

内也全无宴会酒席，真宗听闻之后，

非常高兴地赞扬了一句“向敏中大耐

官职”。

显然，真宗很欣赏向敏中清廉自

守、宠辱不惊的态度，于是向家后人

便创制了这道大耐糕作为纪念。“大耐

官职”，这个耐字说得很好，做官就要

耐得住辛苦和琐碎，耐得住平凡与寂

寞，耐得住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转自 《中国纪检监察报》）

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宋代“名公”的断案意蕴【史海钩沉

】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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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先于国法的
断案原则

传统法律本身是区分是非、判断曲

直的社会规范。尤其是经过道德与律

法的融合，法律已经是“人情物理所

在，⋯⋯仁义之气霭然在其中”了，即律

法已经包含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内容。

“圣人行德于上，而民自归之”，“修德于

己，而民自感化”。但把“存天理、去人

欲”视为最高道德标准的宋代理学家，

对此并不满足，他们认为治理国家的根

本规范是道德而非律法。因此，在律法

之外又以天理、人情作为区分是非、判

断曲直、变通律法、自由裁量的依据。

司法审判中，先讲合情合理而后讲合

法，成为一种时尚，“不道”比“不法”是

更重的犯罪。广西提刑使范应铃甚至

提出：“倘拂乎情，违乎理，不可以为法

于后世。”司法官真德秀有言：“是非不

可易者，天理也；轻重不可渝者，国法

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是逆乎天理

矣！”司法官胡颖对此讲的更为明确：

“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循人情而违法

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

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法意，

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

可见，重情理、轻法意是宋代司法

官的基本判案思想，在他们的判案实践

中，曲公法循人情、舍法意用人情的判

例众多。例如，毛永成诉赎田宅一案：

“毛永成典卖屋宇田地与陈自牧、陈潜，

皆不止十年。”十年之后，“毛永成执众

存白约，乃欲吝赎”。司法官吴革认为：

“理诉交易，自有条限。”如此，原判“援

引条限，坐永成以虚妄之罪”。但是，

“今复经府”，吴革觉得其中必有原由，

通过阅卷，认为“于法意人情，尚有当参

酌者”。症结在于，典卖出的地内有毛

永成祖坟一座。吴革指出：“他地他田，

不许其赎可也，有祖坟之地，其不肖者

卖之，稍有人心者赎而归之，此意亦美，

其可使之不赎乎？此人情也。”最后判

决是，“有祖坟桑地一亩，照原价仍兑还

毛永成为业”，其余各地块“并听买主照

契管业”。该判决既尊重了奉祖之美

意，又维护了交易之稳定，可谓“法意人

情，两不相碍”。

官调与邻劝相济的
断案方式

宋朝士大夫认为，一名优秀的判

官，“公其是非，正其曲直”是首要任务，

更重要的在于是否能够运用伦理纲常

对当事人进行息讼教育，从而达至厚人

伦、美教化的目的。为了对诉讼当事人

“教之以人伦，以感发其天理”，收“美教

化”之功，司法官对民事诉讼案件采取

了调判结合的方式，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官府调解与亲邻劝和同时进行。

官府调解。真德秀说：“遇亲戚之

讼，多是面加开谕，往往幡然而改，各从

和会而去。”《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记载了

司法官刘克庄审理谢迪之女悔婚诉讼一

案。谢迪先将女儿许配给了刘颖，后又

悔婚，刘颖将谢迪告上公堂。如依法判

决，谢迪必须将女儿嫁给刘颖，但刘克庄

并没有“以文法相绳”，而是对双方进行

劝导。一方面令悔婚的谢迪父女“推详

法意，从长较议”；另一方面劝导刘颖母

子，“既已兴讼，纵使成婚，有何面目相

见”。同时令家乡亲戚进行调和。前后

经过六次劝导和“两下从长对定”，终于

调解成功，“各给事由”，发给了调解书。

亲邻劝和。亲邻劝和是由官府出

面，责令亲邻参与劝和的一种方式。是

官府断狱理讼的补充。从司法官胡颖

处理的两件案件可以看出这一特点。

一案是胡大不孝被母所讼案：“胡大为

人之子，而不能顺其母，遂致其母讼

之。夫母之于子，天下至情之所在也，

而乃一旦至此，必有大不能堪者矣。本

合重作施行，以正不孝之罪，又恐自此

母子兄弟不复可以如初。”因此，胡颖下

令将胡大押下，“就本家决十五，令拜谢

阿李，仍令四邻劝和”。

另一案是蒋邦先诉李茂森“除毁其

屋”案。案由：“李茂森赁人店舍，不待

文约之立，不取主人之命，而遽行撤旧

造新。”事理：“自去年十月初兴工，至今

年三月末讫事，历时如此之久，蒋邦先

岂不知之？若以为不可，则当不俟终日

而讼之于官矣，何为及今而始有词？”推

论：“词讼之兴，要不为此，必是见李茂

森具数太多，其间必不能一一皆实，所

以兴讼以邀之，其意不过欲勒其裁减钱

数耳，非果欲除毁其屋也。”是非：“小人

奸状，有何难见。”情理：胡颖以“两间既

是亲戚，岂宜为小失大”为由，令“押下

本厢，唤邻里从公劝和，务要两平，不宜

偏党”。上述案例无论是司法官亲自调

解，还是亲邻劝和，都体现了息讼宁人、

睦亲和族的精神。

理法俱得其平的
断案追求

中国传统社会奉行礼法之治，宋代

司法亦有“情理法”之美誉，“情法两尽”

是宋代司法所欲实现的最高效果。司

法官则在个案的审理中，充分运用儒家

观点释法说理，使天理、人情能够与国

法在具体案件中达到有机统一。国法

是国家之律，因此，国家所立之法必须

合天理，顺人情，否则很难经久。宋代

著名司法官范应铃在《名公书判清明

集》中言：“祖宗立法，参之情理，无不曲

尽。傥拂乎情，违乎理，不可以为法于

后世矣。”情、理、法三者应俱得其平，因

此，在司法层面被认定为违法，通常也

悖逆天理、人情。

“法本人情”，在某种特定情况下，

尤其是查无实据或者难以查明案情时，

名公们往往会根据人之常情来推断案

情，以法律威慑健讼的当事人，以天理、

义理来处断两造之讼。

宋代司法官善于以“情理”释法，对

法进行情理化理解，通过官调与邻劝结

案，最后实现情、理、法俱得其平。传统

司法虽已化作历史，但传统与现代是一

个无法割裂的传承关系。创设现代司

法文化与制度，是一个具有浓郁民族色

彩的司法机理转型过程。《名公书判清

明集》所载的宋代司法实践、形成的断

案原则、断案方式与断案追求，仍有现

实意义。（转自《人民法院报》，作者单

位：西南政法大学）

吴林

宋代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引

发了追财夺利、喜争好讼之风。

统治者为了解决民间争讼，基于

儒家无讼的原则，制定了较完备

的民事诉讼制度，较前代有了很

大发展，但仍深受儒家“于民详

于劝，于吏详于规”思想的影响，

断案注重劝解。理学家朱熹特

别强调“原情论罪”，注重通过司

法维护和体现“天理民彝”：凡有

诉讼，不可只考虑和依据成文法

之规定去审理，在必要时依据成

文法背后的“大理大法”，要求司

法官断案，上合法意，下慰民情，

为了合法意、慰民情，司法官可

以不拘泥于律法条文。这个特

点从《名公书判清明集》就可以

看出。

《名公书判清明集》是关于

宋代司法官的判词汇编，反映了

他们的裁判思想及方法，判词的

撰写者被视为“名公”，尤以真德

秀、范应铃、胡颖、吴革等为代

表。出身理学的司法官将天理、

国法与人情作为判案标准，使儒

家思想在民事审判中的作用更

为明显。

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收

录的判词为主，考察上述几位

“名公”的断案，不难发现，宋代

司法官注重阐释律法背后所依

凭的情理，这些判词及判法，亦

能为当前的审判工作提供借鉴。


